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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ERP顧問服務維護合約書
鼎基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委託 英渥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提供應用軟體維護諮詢服務，爰訂立本合約，共同信守履行下列條款：
第1條： 甲方委託乙方維護項目(以下簡稱本系統)之範圍為: 
SAP ERP之 SD銷售管理、MM庫存管理、QM 品質管理 / WM 倉儲管理
    PP生產管理、FI財務會計、CO成本會計 模組維護、Basis維護服務
第2條： 維護服務之工作內容：
乙方提供甲方 SAP ERP 遠端及電話、e-mail之問題諮詢及處理, 包括:
1. SAP ERP系統操作上問題及諮詢
2. Add On 程式錯誤的排除
3. 針對SAP ERP Bug，協助轉交SAP 原廠處理（甲方需同時具有SAP原廠Enterprise Support的維護合約）
4. SAP Notes安裝（甲方需同時具有SAP原廠Enterprise Support的維護合約）
5. 每年各模組顧問到場服務合計十二天
6. SAP IMG微調及二種文件類型或庫存異動類型修改或新增，所謂微調指不包括：組織的變動、文件類型的增加等大幅調整。以電話或e-mail討論需求，遠端連線方式進行調整。
7. Basis維護服務
第3條： 維護時間
        乙方提供下列時段之維護服務
(1) 每週一至週五：09:30~18:00。
國訂假日及例假日除外。
(2) 於上述時段內，乙方於接獲甲方之維護要求時，依下列狀況提供服務： 

針對第二條第(一)項, 乙方對於系統無法運作的緊急問題，同意在八小時內作回應處理，對於系統可以運作的非緊急問題, 乙方同意在三個工作天內作回應處理。
第4條： 配合措施 

        甲方應行配合之措施如下:

(1) 提供可擷取本系統程式原始碼相關資料之環境及授權等級。
(2) 負責取得第三人之相關同意及授權，使乙方得使用甲方所使用之軟硬體設施及其他產品，以履行本合約之義務。如甲方無法取得相關之同意或授權，而致第三人向乙方提出控訴或賠償請求時，甲方同意無條件為乙方抗辯並賠償因而所受之損害。
(3) 甲方如因無法提供遠端存取之環境及授權等級，甲方同意乙方無需履行第三條所載之回應及處理時間內處理甲方所提出之問題。
第5條： 人員組織
(1) 甲方於簽約日起七日內應指派專案負責人一名，代表甲方負責本維護合約之聯絡管理    事宜。其專案負責人之職責如下：
1. 代表甲方處理與乙方之協調及配合事項。
2. 安排協調諮詢服務及交付項目之收受事宜。
3. 安排支付合約所訂之款項。
(2) 乙方應於合約生效日起七日內，指派一專案負責人，代表乙方負責本維護合約之聯絡管理事宜。其專案負責人之職責如下：
1. 代表乙方處理與甲方之協調及配合事項。
2. 安排相關維護服務事項之進度與跟催。
第6條：  本維護合約之價款
本維護合約之價款為每月新台幣壹拾肆萬零元整 (未稅) 。
第7條： 本維護合約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依附件一所載。
第8條： 業務機密之保証
(1) 乙方保証乙方於維護期間，乙方人員或乙方委託之工作人員，因工作上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對第三者公開。
(2) 甲、乙雙方任何一方提供對方之所有資料或文件，非經對方同意不得洩漏於與工作無關之第三者。
第9條： 維護合約之終止或暫停
(1) 甲方若未依合約條款支付款項，乙方有權立即暫停維護作業，俟甲方支付該款項後，始得恢復維護作業。
(2) 甲方若於維護期間內，將本合約轉讓他人或非甲方所屬公司使用時，乙方有權逕行終止維護合約，並沒入甲方已支付之款項。
(3) 甲方若欲提前終止合約，得於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於收到甲方書面通知後，依書面通知停止本維護服務。惟本合約期間不得低於六個月，若未滿六個月，甲方應支付滿本合約總價款之百分之五十。
(4) 乙方若於維護期間，因故無法履行本合約時，甲方有權終止本合約，乙方應退還未履行部份之款項，並加計該款項之百分之五作為違約金。
第10條： 合約期間
(1) 合約期間：自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甲方若欲終止合約時，依第九條規定處理。
(2) 合約期間起始日為合約生效日。
第11條： 合約修改
1、 本合約取代合約簽訂前雙方所有口頭或書面之會議、建議或協議，但經雙方同意視同為本合約之有效附件之書面資料仍視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2、 本合約修改、刪除或增訂，應經雙方協議以書面換文方式行之。
第12條： 管轄法院
        本合約有關訴訟部份，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3條： 本合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鼎基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
	英渥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簽  章：
	
	簽  章：
	

	地  址：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03號10樓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五  年  一   月          日

附件一、維護費明細

商品名稱： SAP ERP維護
	品 名
	規 格 / 明 細
	數量
	單價/NT$
	優惠總價/NT$

	SAP ERP維護
	1、 SAP ERP系統操作上問題及諮詢
2、 Add On 程式錯誤的排除
3、 針對SAP ERP Bug，協助轉交SAP 原廠處理(甲方需同時具有SAP原廠Enterprise Support的維護合約)
4、 SAP Notes安裝(甲方需同時具有SAP原廠Enterprise Support的維護合約)
5、 每年各模組顧問到場服務合計十二天
6、 SAP IMG微調及二種文件類型或庫存異動類型修改或新增，所謂微調指不包括：組織的變動、文件類型的增加等大幅調整。以電話或e-mail討論需求，遠端連線方式進行調整。
7、 Basis維護服務

	每月
	164,341
	164,341

	
	
	
	小計
	NT$164,341

	
	
	
	鼎基公司優惠價
	NT$140,000


備註：
1、 以上價格未稅。

2、 付款條件: 

1. 採月付款方式，每月支付140,000元(未稅) 
2. SAP ERP 維護服務費於每月月初開立發票，發票日起30日內支付貨款。

3、 服務方式:
1. 服務之進行以遠端支援 (Remote Support)方式，檢查及答覆相關問題，提出方案，以電話、傳真、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聯絡或通知、遠端測試。
2.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九點三十分至十八點，國訂假日及例假日除外。
3. 遠端及電話、e-mail之問題諮詢、處理：對於系統無法運作的緊急問題，需在八小時內作回應處理；對於系統可以運作的非緊急問題，需在三個工作天內作回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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